
 

 

 

 

第八條附表修正規定 

附表 受終身不得考領駕駛執照限制教育訓練收費表 

一、重新申請機車駕駛執照考驗教育訓練 

課程項目 金額（新臺幣：

元） 

備註 

安全駕駛道德（二小時） 二千四百元 單一課程收費每小時

新臺幣二百元。 
道路交通法令（三小時） 

安全防禦駕駛（三小時） 

肇事預防與處理（二小

時） 

車輛保養（二小時） 

其他公路主管機關指定者 另計 視必要情形，依增加

課程時數，以每小時

新臺幣二百元計算。 

 

二、重新申請汽車駕駛執照考驗教育訓練 

課程項目 金額（新臺幣：

元） 

備註 

安全駕駛道德（三小時） 三千六百元 單一課程收費每小時

新臺幣二百元。 
道路交通法令（五小時） 

安全防禦駕駛（四小時） 

肇事預防與處理（四小

時） 

車輛保養（二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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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公路主管機關指定者 另計 視必要情形，依增加

課程時數，以每小時

新臺幣二百元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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